重補修注意事項[image: ]
生活常規：
1. 上課請攜帶課本並穿著校服
2. 請愛惜並尊重上課教室，垃圾請務必分類，疫情期間請勿在教室飲食，更勿將廚餘留在上課教室，以免引來鼠患。
3. 請勿擅自拿取他人教室物品，衛生紙請勿任意抽取。
[bookmark: _GoBack]請假規定：
1. 若需請假請務必事先徵求任課老師同意。
2. 公假須經由校方核准或提出證明(如：准考證或學校公文)，並且一律要事先向任課老師報備。
3. 社團表演算事假，不算公假，除非有教育局或各級學校發出准予公假之公文。
4. 病假一律要附證明，請於三天內持就醫收據向任課老師補請假。
評量辦法：
1. 一學分需要上6節課，缺課節數達上課節數三分之一者，該課程不予評量。
2. 缺課節數不包含公假、病假和喪假。
3. 請把握每次開課的機會，準時上課，已開過重補修專班的科目，未來都不受理自學申請，錯過想再重修該科目的同學，請等畢業後再以延修生身分回來申請重修。
4. 重修又被當者，只要有繳費，一樣會有成績，憑重修不及格的成績可以申請該科自學輔導。
退費：
1. 開課前若因臨時有事無法正常上課，請於開課前來教務處申請退費。
2. 開課後若因為發燒生病等狀況無法完成課程者，請於到校後的三日內持病假證明向教務處陳瑋真老師申請退費。無病假證明將無法申請退費。
3. 開課後若因臨時事假不允許退費。
4. 一旦退費就不會有重修成績紀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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